
UAB St. Vincent’s 
經濟援助政策 

2024 年 7月 1日 

政策/原則 
本段後列組織（統稱「組織」）制定了政策,以確保在組織機構提供急救或其他醫學必要護理時能夠採取全社會公平的措施.
這項政策專門制定以處理符合經濟援助資格的問題,適用於從組織獲得護理且需要經濟援助的患者.此政策適用於 UAB 
St. Vincent’s 中的以下每個組織：  
 

UAB St. Vincent’s Birmingham; UAB St. Vincent’s East; UAB St. Vincent’s St. Clair, LLC; UAB St. 
 Vincent’s Blount; UAB St. Vincent’s Chilton, LLC 
 

1. 所有經濟援助都將反映我們對個人尊嚴及公共利益的承諾與尊重,對生活在貧困之中的人群及其他弱勢群體的
特別關注及休戚相關,以及我們對分配公平及管理工作的承諾. 
 

2. 這項政策適用於組織提供的所有急救及其他醫學必要護理,包括雇用醫師服務及行為健康.這項政策不適用於非
急救及其他醫學必要護理的費用. 
 

3. 經濟援助政策涵蓋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清單提供了一份在組織機構內提供護理的所有醫療服務提供者清單,並指
定經濟援助政策涵蓋哪些醫療服務提供者,不涵蓋哪些醫療服務提供者. 

定義 
針對本政策的目的，下列定義適用: 

 
●  “501(r)” 是指《國內稅收法》的第 501(r) 條，以及根據該法案頒佈的條例. 
● 「通常計費金額」或「AGB」是指進行急救與其他醫學必要護理時,通常向所擁有保險承保此類護理的個人計
費的金額. 

● 「社區」是指 UAB St. Vincent’s八個郡的服務地區,包含 Blount, Cullman, Jefferson, Shelby, St. Clair, 
Talladega, Walker 和 Chilton 郡. 

● 「急救護理」是指以足夠嚴重的急性症狀（包括嚴重疼痛）表現出來的醫療狀況，因此可以合理地預期沒有立
即的醫療照顧將導致以下兩種情況之一：使個人健康（或就孕婦而言,該婦女或未出生嬰兒的健 康狀況）造成
嚴重損害,嚴重損害身體/器官功能,就孕婦而言因宮縮在分娩前沒有足夠的時間安全地轉移到另一家醫院，
或轉移可能對孕婦或未出生嬰兒的健康或安全構成威脅. 

● 「醫學必要護理」是指 (1)與預防,診斷或治療患者的病情相適應且必不可少的護理:(2)可以安全地提供適合
患者狀況最合適的供應或服務水平;(3)並非主要為了患者,患者的家庭,醫師或看護人的方便而提供;以及(4) 
更可能給患者帶來好處而不是傷害.為使將來的定期護理成為「醫學必要 護理」，必須由本組織的醫療長（或
指定人員）批准護理及護理時間.醫療必要護理的確定必須由向患者提供醫療護理的有執照醫療服務提供者
進行,並由本組織酌情決定,由主治醫師,轉診醫師及/或醫療長或其他檢查醫師決定（取決於建議的護理類
型）.如果由患者要求的,本政策涵蓋的護理經審查醫師判定而不具有醫學必要性,那麼入院醫師或轉介醫師
也必須確認該判定結果. 

● 「組織」是指 UAB St. Vincent’s 及其控制的分支機構,UAB St. Vincent’s Birmingham;  UAB St. Vincent’s 
East; UAB St. Vincent’s St. Clair, LLC; UAB St. Vincent’s Blount; UAB St. Vincent’s Chilton, LLC. 

● 「患者」是指在組織接受急救及其他醫學必要護理的那些患者,以及負責為患者護理支付費用的人員. 
 

 
提供的經濟援助 
本節描述的經濟援助僅限於居住在「社區」的患者： 

1. 根據本經濟援助政策的其他規定,患者收入低於或等於聯邦貧困水平收入（「 FPL 」）的 250% 將有資格獲得 
100% 慈善醫療福利用於由保險公司付款後患者應負責的那部分服務費用,如果有 的話,如果該患者根據推定評
分確定有資格（如以下第 5 段所述），或者在患者首次出院帳單後的第 240 天或之前提交經濟援助申請（「申
請」）且申請經本組織核准.患者將有資格獲得最高 100% 的經濟援助,如果患者在其首次出院帳單後第 240 天
之後提交申請,但是該患者在該類別中可獲得的經濟援助的金額限於患者帳單中所有收費的未付餘額.對於有資
格獲得這類經濟援助的患者,向其收取的費用將不會超過所計算的 AGB 費用.  
 

2. 根據本經濟援助政策的其他規定,患者收入高於 250% FPL 但不超過 400% FPL 將有資格獲得浮動計算折扣用
於由保險公司付款後患者應負責的那部分服務費用,如果有的話,如果該患者在患者首次出院帳單後的第 240 天
或之前提交經濟援助申請（「申請」）且申請經本組織核准.患者將有資格獲得浮動計算折扣經濟援助,如果患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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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首次出院帳單後第 240 天之後提交申請，但是該患者在該類別中可獲得的經濟援助的金額限於患者帳單中所
有收費的未付餘額.對於有資格獲得這類經濟援助的患者,向其收取的費用將不會超過所計算的 AGB 費用.浮動
計算折扣如下所示： 

經濟援助政策 (FAP) 
慈善指引浮動計算 

收費調整 基於聯邦貧困指引 (FPL) 的浮動計算 
100.0% FPL基礎的250%  或更高 
91.2% FPL基礎 的251% - 325% 
85% FPL基礎的326% - 400%  

 

3. 根據本經濟援助政策的其他規定,收入高於 401% FPL 的患者可能有資格根據「經濟情況調查」獲得經濟援助,
以部分折扣患者根據其醫療債務總額從本組織獲得的服務費用.如果患者用於急救及其他醫學必要護理的總醫
療債務過多,等於或大於該患者家庭的總收入,包含應付給 UAB St. Vincent’s  及任何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醫
療債務m則該患者將有資格根據經濟調查獲得經濟援助.根據經濟情況調查提供的經濟援助水平與根據前述第 
2 段向收入為 FPL 之 401% 的患者提供的經 濟援助水平相同,前提是該患者在患者首次出院帳單後的第 240 
天或之前提交申請且申請經本組 織核准.患者將有資格獲得經濟情況調查折扣經濟援助m,如果患者在其首次出
院帳單後第 240 天 之後提交申請,但是該患者在該類別中可獲得的經濟援助的金額限於患者帳單中所有收費的
未付 餘額.對於有資格獲得這類經濟援助的患者,向其收取的費用將不會超過所計算的 AGB 費用. 
 

4. 某患者可能沒有資格獲得第 1 到 3 段所描述的經濟援助,如果上述這樣的患者根據「資產測試」 被認為有足夠的
資產來支付.資產測試涉及根據 FAP 申請中衡量的資產類別對患者的支付能力 進行實質性評估.患者具有此類
資產超過該患者的 250% FPL 金額則可能沒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 
 

5. 可以在收入周期的任何時候確定是否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包括在患者首次出院後的頭 240 天內 使用推定評分
來確定具有相當未付餘額的患者是否有資格獲得 100% 慈善醫療福利,儘管患者未能完成經濟援助申請（「 FAP 
申請」）.如果在沒有提交完整的 FAP 申請的情況下僅透過推定評分為患者提供了 100% 的慈善醫療福利,患者
有資格獲得的經濟援助金額限於患者帳單中所有收費的未付餘額.根據推定評分確定資格僅適用於進行推定評
分當次的護理. 
 

6. 如果患者參與了某些組織認為「網路外」的保險計劃,那麼組織可能減少或拒絕根據患者保險資訊審查和其他相
關事實與情況可能向患者提供的經濟援助. 
 

7. 患者可以在收到拒絕通知後的十四 (14) 日曆日內,向組織提供額外資訊,對經濟援助資格的任何拒絕而提出上
訴。組織將審查所有上訴,得出最終確定結果.如果最終確定確認了先前經濟援助的拒絕，則將向患者提供書面通
知.患者與家人針對該組織有關經濟援助資格決定的上訴程序如下所示：  
 

a. 患者曾經收到確定至:  
患者權益總監 
UAB St. Vincent’s 
Attn: Financial Assistance Appeals 
P O Box 935345 
Atlanta, GA 31193-5345 
 
上訴信不需要特殊形式.患者可以提交患者認為適當的其他資訊或提出其他論點. 

b. 該組織的經濟援助上訴委員會將考慮所有上訴,並且委員會的決定將以書面形式傳送給提出上訴的患者
或家人. 

 

適用於無資格獲得經濟援助的患者的其他援助 
如上所述,沒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的患者,仍可能有資格獲得該組織提供的其他類型的援助.出於完整性考慮，在這裡列出
了其他類型的援助,雖然這些援助並非必要且不在 501(r) 規定之下,但仍列示於此以方便該組織所服務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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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沒有保險且不符合資格獲得經濟援助的患者,將根據為該組織最高支付收費人提供的折扣而獲得相應折扣.最高
支付收費人必須至 少占組織總人口的 3%（使用數量或患者收入總額進行衡量）.如果某位付款人未計入這個最
低數量水準,那麼應該平均計算多位付款人合約,以便用來平均計算的付款期限至少占該年度組織數量的 3%. 

符合獲得經濟援助資格的患者的收費限制 
對於符合獲得經濟援助資格的患者,針對其獲得的急救及其他醫學必要護理,將不會向其個人收取超過 AGB 的費用,並
且不會超過所有其他醫療護理的總費用.組織將使用「回溯」方法計算一個或多個 AGB 百分比,包括 Medicare 醫療費
及向組織支付索賠的所有私人醫療保險公司,全部依照 501(r). 如需 AGB 計算說明和百分比的免費副本，請聯絡我們
的客戶服務部門（電話：844-483-7710)。 

申請經濟援助及其他援助 
透過推定評分資格或提交完整的 FAP 申請來申請經濟援助,患者可能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FAP 申請及 FAP 申請說明
可以在本組織的網站上取得或透過與 St. Vincent’s Birmingham 的金融諮詢辦公室聯絡:本組 織將要求無保險者與金融
諮詢顧問合作,申請患者被認為可能具有資格的 Medicaid 或其他公共援助保險,以便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除非符合條
件並透過推定評分獲得核准）.患者可能會被拒絕提供經濟援助,如果患者在 FAP 申請或者相關推定評分資格過程提供了
虛假資訊,如果患者拒絕轉讓保險收益或指定權利 由有義務的保險公司直接支付所提供的護理費用,或者患者拒絕與金
融諮詢顧問合作以申請 Medicaid 或其他患者被認為可能具有資格的其他公共援助保險,進而獲得經濟援助資格（除非符
合條件並透過推定評分獲得核准）.在確定目前一次的護理資格時,本組織可以考慮在任何資格確定日期之前不到六個月
所完成的 FAP 申請.本組織不會考慮在任何資格確定日期之前六個月以上所完成的 FAP 申請. 
 
開立帳單與託收 
在發生拒付時，組織可能採取的行動在單獨帳單和託收政策中有所描述.可以在本組織的網站上或透過郵件獲得開立
帳單與託收政策的免費副 844-483-7710. 

 
解釋 
此政策與所有適用程序一起,除非特別指出,否則將遵循 501(r) 並進行解釋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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